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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地理坐标（CSCS2000）
	CGCS2000坐标(3°带)
	面积

	
	经度
	纬度
	X
	Y
	

	1
	92°07′27.50437″
	43°23′29.20585″
	4806580.681
	31429049.923
	0.42平方千米

	2
	92°07′50.10826″
	43°23′28.66993″
	4806558.819
	31429558.476
	

	3
	92°07′48.71573″
	43°23′02.45159″
	4805750.011
	31429518.697
	

	4
	92°07′25.64789″
	43°23′02.98745″
	4805771.983
	31428999.640
	


2、普查报告估算标高为：最高标高+1670～+1667m，最低标高+1626～+1623m。
3、矿区范围内地表最高标高：+1670m。
4、设计生产规模为60万m3/年。
5、开采矿种：建筑用砂矿。
6、开采服务年限：2年。
7、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8、采矿方法：单台阶开采、一次性采全高的采矿方法。
9、设计回采率98%，采矿损失率2%。
10、矿山在实际采选开发生产建设活动中，要以正式设计单位编制并审核通过的采选等设计为准执行。
 附件：《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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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
印  数：12份

	
《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bookmark: _Hlk100067958]
[bookmark: _Hlk91835451]《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新疆地质调查院编制完成。哈密市伊州区自然资源局组织有关专家对该《方案》进行视频会审。2024年1月18日，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局聘请了地质、采矿、经济、地环、土地复垦等专业的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在腾讯会议进行了线上会审。该《方案》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隶属于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矿山属于新建矿山，为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招拍挂取得的采矿权，矿区由四个坐标拐点组成，面积0.42km2。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矿，露天凹陷开采方式，开采标高为最高标高+1670～+1667m，最低标高+1626～+1623m，生产规模为60万m3/年。
[bookmark: _Hlk91836438]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为办理采矿许可证；为本矿山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在确保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持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先进的工艺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资源储量转换及其评述
（一）设计利用资源量
根据《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普查报告》评审意见书（伊自然资复〔2023〕112号），截止时间为2023年7月1日，普查区范围内（最高标高+1670～+1667m，最低标高+1626～+1623m）共求得换填用砂石料矿推断资源量124.95万m3。
确定本次方案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矿区范围内截止2023年7月1日经评审备案的全部保有资源量。
（二）可采资源储量
本次方案设计露天采矿场境界范围内共圈定资源量123.76万m3。
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并参照、类比邻近矿山，设计采矿回采率为98.00%，故本矿山采出矿量计算如下：
本矿山服务年限内采出矿量＝设计利用储量×设计采矿回采率
＝123.76万m3×98%＝121.28万m3。
（三）资源储量确定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量、可采资源储量的确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该矿为建筑用砂矿，矿产品为路基换填料，矿石主要用于连霍高速（G30）新疆境内星星峡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公路路基铺设，该工程工期约为2.5年。根据矿区范围内估算保有资源量、改扩建工程工期相关要求，推荐矿山建设规模为年采建筑用砂60万m3,设计服务年限为2年。
四、采矿及选矿方案
矿山采用露天凹陷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单台阶开采、一次性采全高的采矿方法，选择合理参数圈定露天开采境界，设计采矿回采率98%，采矿损失率2%。无选矿。
五、产品方案
该矿为建筑用砂石，矿石主要用于连霍高速（G30）新疆境内星星峡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公路路基铺设，根据市场对砂石料的需求，本矿山产品规格确定为建筑用砂矿原矿（戈壁料）。
六、绿色矿山建设
设计采取的开采工艺以及选矿工艺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和节约与综合利用要求。设计采矿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指标为：
采矿回采率：根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2-2018）以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6-2018），建筑石料露天开采回采率不小于95%。该矿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采矿回采率98%，满足指标要求。
选矿回收率：无选矿设计。
[bookmark: _Hlk91925669]综合利用率：本矿无共伴生矿，采出后进行筛分选矿，矿石利用率98%，满足指标要求。
[bookmark: _Hlk91925963]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区面积49.9586hm2，评估等级划分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五方面的现状评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划分为较轻区1个区，为整个评估区区域，面积49.9586hm2。
（四）对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估，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等五方面的预测评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区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3个区，评估区总面积49.9586hm2，其中：严重区：面积41.6386公顷，包括露天采矿场。较严重区：面积4.0492公顷，包括采场内道路、矿部生活区、废料堆放场。较轻区：为以上区域以外的区域，较轻区面积8.32公顷。预测区内地质灾害不发育，危害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对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水土环境污染及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轻。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Ⅰ）、次重点防治区（Ⅱ）和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Ⅲ），分区总面积49.9586hm2，其中：重点防治区（Ⅰ）面积41.6386hm2，包括拟建露天采场区域；次重点防治区（Ⅱ）面积4.0492hm2，包括拟建矿山道路、废料堆放场、办公生活区域；一般防治区（Ⅲ）面积8.32hm2，包括评估区除上述以外其他区域。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基建期在规划露天采场外围设置铁丝围栏2673m、警示牌27块；开采期间如开采面边坡出现危岩体或不稳定斜坡，及时采用机械定点清除，因工程量具不可预见性，清理工程量计入开采成本。对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和围栏、警示牌加强监测与巡视，发现损毁及时修复，以提升预防功效，保留铁丝网围栏、警示牌，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2）含水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降尘，不外排；矿山开采活动基本不影响附近水源水质；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因此矿山不对含水层进行监测。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优化工程施工方案，避免和减少破坏地形地貌景观；严格控制露天采场范围，新掘出矿石及时消化，选用合适的综合利用技术，加大综合利用量，减少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采矿期间保护矿部生活区内的卫生环境，增加绿化，美化环境，减少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平整后基本恢复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规划露天采场在矿山闭坑后边坡控制在30°以下，平整后基本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基本恢复当地景观环境；矿山闭坑后对矿部生活区对建构（筑）物进行拆除，废弃物拉运至新星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对表部进行平整，恢复当地景观环境；对矿山路进行平整基本恢复当地景观环境。今后每月委派1人检查1次矿区内外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破坏防治情况，是否按要求进行开采，是否有新的对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方案适用期共监测30次，监测期为基建期至复垦期。
[bookmark: _Toc76982487][bookmark: _Toc76981923][bookmark: _Toc76982307][bookmark: _Toc4933]（4）水土环境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做到固体物质不乱堆放，合理有序堆放在相应场地；在生活区配套污水处理池及垃圾箱，生活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道路降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拉运至新星市垃圾填埋场填埋，避免对土地造成污染损毁。矿山开采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程度轻，矿山未来仅采取监测和预防工程措施，不设计水土环境污染修复工程措施。
对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排放的处理后水质进行监测，每年做 1 次水质检测，检查其水质是否达到污水排放标准，若不达标，及时对设备进行检修，并进行相关运行记录。发现问题上报至矿长，并责令相关部门整改。
监测内容为：pH 值、COD、NH3-N、TP、SS、氟化物、砷、铅。
监测点布设矿部生活区及工业广场污水净化出口，监测点2个，每年监测1次，每次各采集水样1件，适用期内监测3次，采集样品6件。
（5）大气环境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1）大气环境污染的预防
①矿山生产期间，采取有效的降尘措施，对露天采矿场、成品堆放场、排土场和道路洒水降尘等措施。
②生活区采用电暖器供热，无烟气排放。
（2）大气环境污染的修复
矿山开采、装卸、堆放、运输等按设计方式经洒水降尘和锅炉系统改造后，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轻，仅采取监测和预防工程措施，不采取修复治理工程措施。
（3）大气环境污染的监测
矿区上下风向布设大气环境监测点，加强对生活区、工业广场、露天采矿场等区域大气环境的动态跟踪监测。通过进行定期检测，及时了解和掌握大气中有害成分的含量，发现超标时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进行处理。
矿山大气环境污染修复工程量主要为建立大气环境污染监测系统，需新建大气环境监测点1个，委派1人每半年进行1次大气环境监测，做好监测站采样器的保管工作，TSP监测方法和精度满足《总悬浮颗粒物采样器技术要求及监测方法》（HJ/T374-2007）的要求。实施监测的单位必须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资质证书，从事监测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应具有上岗证书。监测过程中如出现实际情况与预测不符的，应及时告知相关领导和方案编制技术人员，并对方案进行调整，如资金不够，则对方案进行修改或重新编制。方案适用期共监测5次。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依据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伊州分区出具的《关于新疆交投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市伊州区一碗泉砂石矿砂场土地属性的情况说明》（资料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矿区土地类型为草地类的其他草地（0.1934hm2）、其他土地的裸岩石砾地（41.3859hm2）、交通运输用地的农村道路（0.0593hm2），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行政隶属伊州区管辖。
2、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复垦区包括规划露天采场、规划办公生活区和规划矿山道路，面积41.6386hm2，土地复垦率100%。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41.6386hm2，包括规划露天采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划废料堆放场和规划矿山道路，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即复垦为其他草地、农村道路、裸岩石砾地。
4、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本项目土地复垦方向为其他草地、农村道路、裸岩石砾地。
（1）水源供需平衡分析
（1）需求分析：根据《新疆农业灌溉用水定额指标（2014年）》（DB65/3611-2014）相关灌溉指标，确定矿区需保证草地植被成活的用水量为2700立方米/公顷。根据前面的复垦适宜性评价分析，本方案确定拟复垦其他草地0.1934公顷，需水量约522.18立方米。
（2）供给分析：复垦区拟复垦的其他草地，复垦与管护可采用洒水车拉水方式进行灌溉浇水或天然降水，矿区所在区域年降水量为34.9毫米，不满足首年植被灌溉要求，故首年采用灌溉洒水，其水源从矿区东部约5千米的村庄拉运，可满足需要。
（2）表土资源平衡分析
（1）需求分析
本项目复垦时对损毁土地需进行覆土，最终土地损毁面积为41.6386公顷，其中其他草地0.1934公顷，平均表土回覆0.1米，需表土量约193.4立方米。
（2）供给分析：矿山在开采前进行表土剥离工作，剥离表土面积为0.1934公顷，表土临时堆存于废料堆放场，随着开采推进，及时回填至已开采完区域，堆放高度为不超过6米，边坡坡度不大于30°。表土剥离0.1米，剥离表土量约193.4立方米。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bookmark: _Hlk92294388]本方案划分4个土地复垦单元，分别为规划露天采场、规划办公生活区、规划矿山道路、废料堆放场。
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括露天采坑、办公生活区设施和硬化层拆除清运处置、平整工程等。
6、土地复垦监测
[bookmark: _Hlk92295462]在4个待复垦单元各设置1个监测点，主要为土地损毁监测和土地复垦效果监测。监测成果由矿山企业自行管理，必须派专人长期存档、管理。
7、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为2年，计划开采时间为2024年1月-2025年12月，土地复垦工作须在矿体闭坑后进行，计划施工期0.25年，计划复垦时间为2026年1月-2026年3月。因此矿山从开采到闭坑后土地复垦工作结束共用时约2.25年，即2024年1月-2026年3月。
8、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bookmark: _Hlk84521096]矿山生产期主要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和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待矿山闭矿后立即全面开展土地复垦工程。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将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划分为近期2.25年（2024年1月-2025年12月）一个阶段。2026年1月-2026年3月（土地复垦期）闭坑后规划露天采场边坡控制在30°以下，并进行土地平整，避免形成局部凸起或凹陷，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规划办公生活区建筑物拆除，废弃物拉运至新星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并进行土地平整，避免形成局部凸起或凹陷，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对矿山道路表部进行削高填低平整，基本做到与周边地形地貌相协调。
九、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总投资为1457.65万元，从上述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矿山每年税后利润829.16万元，投资回收期为1.76年，投资利润率56.88％。矿山服务年限为2年，矿山投资回收期1.76年，投资收回后有0.24年的盈利期，回本后有0.24×829.16=199.00万元的盈利能力。
项目的财务计算与分析表明，该项目具有可观的盈利能力，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土地复垦工程经费估算，本方案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28.36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36.56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64.92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67.64万元。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矿山开采过程中，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真正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促进采矿活动健康发展。
2、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设专门机构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发现地质灾害迹象或地质环境问题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应及时处理。
3、矿山生产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现行的矿山安全生产规范、规程、规定和标准，确保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安全。
4、开展水质的影响监测研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以恢复原土地使用属性为主。
5、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6、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7、本方案不替代矿山建设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或有关的评估工作，不替代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设计等。建议矿山企业在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时，应委托有资质相关单位进行专项工程勘察、设计。
8、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设计投资估算仅供参考。
9、矿山企业将按本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配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方案实施的监理、监测和监督工作，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度，对各类措施的实施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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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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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专家
	地质矿产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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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志
	评审专家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宋利睿
	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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